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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企业家朋友：
您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相继修订，对企业的法律责任也提
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处罚力度空前，望各位企业家
务必高度重视生态环保工作，百忙之中加强自我学
习，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执行环保审批和验收制
度，现将几种常见的环境违法行为和法律后果告知
如下：

一、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
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处
20 万—100 万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 100 万—
200 万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

人员，处5万—20万的罚款。
二、未报批环评，未建污染防治设施（或污染防

治设施未经验收），擅自投入生产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

一条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分
别量罚。处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加
处20万—100万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
200 万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
人员，处5万—20万的罚款。

三、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超标排放污
染物、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
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
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关闭。
四、未环评，被责令停建，拒不执行；无排污许可

证，被责令停止排污，拒不执行；通过逃避监管的方
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生产、使用国家禁止的农药，被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
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
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希望各位企业家朋友严格履行环境保护的法定
义务和责任，及时认真学习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知识，
办理有关环保审批手续，确保依法建设、规范运行，
共建共享美丽永康！

永康市环保局
2018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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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污设施运行不正常

生态是我们永康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也是一个地方最大的竞争优势，我们都应
该尽全力保护。

恩，马上出发。

这家企业出现了污染防治设
施停用警报，我们马上去现场
核实一下。

企业正在生产，污染防治设施未开。

什么？一百万？我们设施未开也只
是一瞬间的事情，又没有排多少污
染物，怎么一下子罚这么多的钱？！

王总，我们企业停用
污染防治设施，涉嫌
采用逃避监管的方
式排放污染物，可能
会面临最高一百万
的处罚。

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企业通过逃避监管的
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业、
关闭。

空气污染物会导致多种呼吸道等疾病，严重
危害健康，所以我们应该珍惜并保护身边的
每一丝空气。 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危险废物的容器

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设
施、场所，必须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贮存煤炭、水泥、沙土等易产生扬尘
的物料应当密封；不能密封的，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
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这多大点事啊，你们环保局怎么什
么都管。

有，原料未覆盖、危废没贴标签。

同志，我们厂区应该没有
什么问题吧？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环保法规定的一项基
本制度，也是把好环境质量的第一道关口，
我们都应当严格遵守。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
建设单位擅自开工建设的，将被责令停止建设，处
建设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并可以
责令恢复原状。

不就是一个环评手续吗，我厂房才
建，能有什么污染？

赵经理，您的企业还未完成环境影响评
价手续，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请
配合我们按照程序处理。

永康某企业的废气污染物超标
排放数值超标了百分**，前期已
立案，经案件审查委员会讨论，
应当处罚**元，我们等下把处罚
决定给他们送过去。

好的

什么，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只是超标了这
么一点点，至于这么较真吗？再说了，永
康才几线城市啊，怎么环保要求比一二线
城市还高？

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超标排放，处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责令停业、关闭。

市环保局致企业的一封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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